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非行政许

可审批事项的通知 

京政发〔2017〕5 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

定》(国发〔2015〕27 号)精神，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市政府决定取消和调整一批非行政许

可审批事项。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根据国务院审改办公布的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

可事项清单等要求，取消和调整 197 项中央设定市级部门实

施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其中，取消 22 项非行政许可审

批事项，将 26 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调整为政府内部审批

事项，将 38 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调整为行政许可事项，

将 30 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调整为行政确认事项，将 81 项

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调整为其他类别的行政职权事项。 

二、市政府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做好取消和调整事项的落

实、衔接工作。对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防止出现管理真空，同时不得以任何形式变相审批。对

调整为政府内部审批的事项，审批部门不得面向公民、法人

和其他社会组织实施审批，并严格规范审批行为，明确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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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范围、条件、程序、时限等，严格限制自由裁量权。

对转为行政许可的事项，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规定予以办理。对调整为行政确认、其他类别的行

政职权事项，要按有关规定和程序纳入市政府部门权力清

单，加强规范管理。 

三、要及时在“首都之窗”和市政府有关部门门户网站

向社会公布取消和调整的事项；各区政府也要积极组织做好

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取消和调整工作，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结果。 

 

北京市人民政府 

2017 年 1月 11 日 

 

附件：北京市人民政府取消和调整中央设定市级部门实

施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目录(共计 197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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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京市人民政府取消和调整中央设定

市级部门实施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目录

（共计１９７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１
注册助理安
全工程师执
业资格认定

市安全监管局

《人事部 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 管 理 局 关 于 印 发
〈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
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
〈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
资格认定办法〉的通知》
（人发〔２００２〕８７号）
《人事部 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实施
〈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
资格制度暂行规定〉补
充规定的通知》（国人部
发〔２００７〕１２１号）

取消

２

普通高等学
校 学 生、成
人高等学历
教育学生转
学确认

市教委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
理规 定》（教 育 部 令 第
２１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３
中国公民出
国旅游团队
等 名 单 表
审核

市旅游委
《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
理办 法》（国 务 院 令 第
３５４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４ 工伤保险费
率审定

市人力社保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保险法》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
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
项目 的 通 知》（国 办 发
〔２００４〕６２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５
职业技能鉴
定考评员资
格认定

市人力社保局
《劳动部关于颁发〈职业
技能鉴定规定〉的通知》
（劳部发〔１９９３〕１３４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６４—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６ 福利企业资
格认定

市民政局
《民政部关于印发〈福利
企业资格认定办法〉的通
知》（民发〔２００７〕１０３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７
涉 外、涉 华
侨、涉 港 澳
台收养登记

市民政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
法》
《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 收 养 子 女 登 记 办
法》（民政部令第１５号）
《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
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
公民办理收养登记的管
辖以及所需要出具的证
件和证明材料的规定》
（民政部令第１６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８ 烈士评定 市民政局
《烈士褒扬条例》（国务
院令第６０１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９ 残 疾 等 级
评定

市民政局

《军 人 抚 恤 优 待 条 例》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
会令第４１３号）
《伤 残 抚 恤 管 理 办 法》
（民政部令第５０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１０
改建、扩建、
迁移烈士纪
念设施批准

市民政局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
理办 法》（民 政 部 令 第
４７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１１
零售外资店
铺商业规划
核准

市商务委
《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
理办法》（商务部令第８
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１２

内外资项目
进口设备免
税确认书办
理（限 额 以
下项目）

市发展改革委

《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
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
（国发〔１９９７〕３７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办理内资项目〈国家鼓
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
认书〉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 改 规 划〔２００３〕９００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办理外商投资项目〈国
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
目确认书〉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外资〔２００６〕
３１６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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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１３ 技术合同认
定登记

市科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法》
《北京市技术市场条例》
《科学技术部 财政部 国
家税 务 总 局 关 于 印 发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
理办法〉的通知》（国科
发政字〔２０００〕６３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１４
直接接触药
品的包装材
料和容器补
充申请审批

市食品药品监
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
院令第３６０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１５
互联网药品
信 息 服 务
审批

市食品药品监
管局

《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
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令第９号）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
法》（国务院令第２９２号）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１６

香 港、澳 门
特别行政区
服务提供者
设立内地方
控股的合资
演 出 团 体
审批

市文化局

《文化部关于实施〈《内
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
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
充协议九〉和〈《内地与
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
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
议九〉有关事项的通知》
（文 市 函 〔２０１２〕１９１６
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
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
事 项 的 决 定》（国 发
〔２０１４〕５０号）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１７ 华侨回国定
居审批

市侨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
入境管理法》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１８ 货物自动进
口许可

市商务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
贸易法》
《货物自动进口许可管
理办法》（商务部、海关
总 署 令２００４年 第２６
号）
《机电产品进口自动许
可实施办法》（商务部、
海关总署令２００８年第
６号）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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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１９
限制进出口
货物的许可
证审批

市商务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
贸易法》
《商务部关于公布〈２０１４
年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
分级发证目录〉的公告》
（商务部公告２０１３年第
１００号）
《商务部关于公布〈２０１４
年进口许可证管理货物
分级发证目录〉的公告》
（商务部公告２０１３年第
９９号）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２０

举办台湾地
区的文艺表
演 团 体、个
人参加的营
业 性 演 出
审核

市文化局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５２８号）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
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
院令第６６６号）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２１ 医 疗 广 告
审查

市卫生计生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２２
医疗机构设
置 制 剂 室
审核

市卫生计生委

《医疗机构制剂配制监
督管理办法（试行）》（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令第１８号）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２３
规划水资源
（水土保持）
论证审查

市水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
保持法》
《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
见》（国发〔２０１２〕３号）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
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
意 见》（中 发〔２０１５〕１
号）
《关于开展规划水资源
论证试点工作的通知》
（水资源〔２０１０〕４８３号）
《北京市水土保持条例》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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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２４ 组织机构代
码登记

市质监局

《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
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令第１１０号）
《北京市组织机构代码
管理办法》（北京市人民
政府令第２４８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２５
民办高等学
历 教 育 学
费、住 宿 费
标准审核

市教委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关于印发〈民办教育
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５〕
３０９号）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北京市教育委员
会关于本市民办高校学
历教育收费管理有关问
题 的 通 知》（京 发 改
〔２０１５〕１８３０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２６ 核发职业技
能鉴定证书

市人力社保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
《劳动部关于颁发〈职业
技能鉴定规定〉的通知》
（劳部发〔１９９３〕１３４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２７ 人 员 调 京
核准

市人力社保局

《国务院 中央军委批转
公安部总参谋部总政治
部总后勤部关于调整军
人家属随军政策意见的
通 知》（国 发〔２０１１〕６
号）
《中央组织部 民政部 公
安部 国家劳动总局关
于逐步解决职工夫妻长
期两 地 分 居 问 题 的 通
知》（中 组 发〔１９８０〕４
号）
《北京市引进人才和办
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
的暂 行 办 法》（京 人 发
〔１９９９〕３８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北京市鼓励海外
高层次人才来京创业和
工作暂行办法〉和〈北京
市促进留学人员来京创
业和工作暂行办法〉的
通知》（京政发〔２００９〕１４
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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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２８

行 政 机 关、
企事业单位
人 员 户 口
“农 转 非”
审批

市人力社保局
《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
“农转非”过快增长的通
知》（国发〔１９８９〕７６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项目名称
修 改 为
“行 政 机
关、企 事
业单位人
员 户 口
‘农转非’
批准”

２９
利用档案馆
尚未开放的
档案的审查

市档案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
法实施办法》（国家档案
局令第５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３０
国有企业资
产与产权变
动销毁档案
备案

市档案局

《国家档案局 国家经济
体制改革委员会 国家
经济贸易委员会 国家
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印
发〈国有企业资产与产
权变动档案处置暂行办
法〉的 通 知》（档 发 字
〔１９９８〕６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３１ 人防工程施
工图备案

市民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防空法》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
军委关于加强人民防空
工 作 的 决 定》（中 发
〔２００１〕９号）
《北京市人民防空条例》
《北京市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办法》（北京市人民
政府令第１３９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３２
对外劳务合
作有关事项
审查、备案

市商务委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关于印发〈对外劳务合
作项目审查有关问题的
规定〉的通知》（外经贸
合发〔２００２〕１３７号）
《办理劳务人员出国手
续的办法》（对外贸易经
济合作部、外交部、公安
部令２００２年第２号）
《商务部关于做好外派
劳务招收备案工作的通
知》（商合发〔２００８〕３８２
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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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３３ 化肥进口关
税配额审批

市商务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
贸易法》
《化肥进口关税配额管
理暂行办法》（国家经济
贸易委员会、海关总署
令第２７号）
《商务部关于公布〈２０１６
年化肥进口关税配额总
量、分配原则及相关程
序〉的公告》（商务部公
告２０１５年第５１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３４

国家重点建
设水电站项
目和国家核
准（审批）水
电站项目竣
工验收

市发展改革委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
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
事 项 的 决 定》（国 发
〔２０１４〕５０号）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
〈水电工程验收管理办
法〉（２０１５年修订版）的
通知》（国能新能〔２０１５〕
４２６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３５
高新技术产
业专业孵化
基地认定

市科委

《科技部关于印发〈科技
企业孵化器认定和管理
办法〉的通知》（国科发
高〔２０１０〕６８０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３６
技术先进型
服 务 企 业
认定

市科委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商务部 科技部 国家发
展改革委关于完善技术
先进型服务企业有关企
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２０１４〕５９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３７ 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

市科委

《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 局 关 于 修 订 印 发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
理办法〉的通知》（国科
发火〔２０１６〕３２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３８
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保 护 规 划
评审

市文物局

《国家文物局关于发布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
法〉和〈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
求〉的通知》（文物办发
〔２００３〕８７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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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３９
国产保健食
品企业标准
备案

市食品药品监
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
《北京市食品安全企业
标准备案办法（试行）》
（京卫食安标字〔２０１３〕２
号）
《北京市保健食品企业
标准备案办法（试行）》
（京药监保化〔２０１３〕２９
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４０
国产非特殊
用途化妆品
备案

市食品药品监
管局

《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
实施细则》（卫生部令第
１３号）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关于调整化妆品
注册备案管理有关事宜
的通告》（国家食品药品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通 告
２０１３年第１０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４１

第二类精神
药品制剂生
产计划和第
二类精神药
品原料药需
用计划备案

市食品药品监
管局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４４２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４２
从 事 委 托、
被 委 托 储
存、配 送 药
品批准

市食品药品监
管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关于加强药品监督
管理促进药品现代物流
发展的意见》（国食药监
市〔２００５〕１６０号）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关于贯彻执行〈关
于加强药品监督管理促
进药品现代物流发展的
意见〉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食药监市〔２００５〕３１８
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４３
港澳医疗专
业技术人员
来内地短期
执业注册

市卫生计生委

《卫生部关于印发〈香港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医疗
专业技术人员在内地短
期执业管理暂行规定〉
的 通 知》（卫 医 政 发
〔２０１０〕１０６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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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４４

香 港、澳 门
特别行政区
医师申请内
地医师资格
认定

市卫生计生委

《卫生部 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关于印发〈香港和
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获
得内地医师资格认定管
理办法〉的通知》（卫医
政发〔２００９〕３１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４５
台湾地区医
师申请大陆
医 师 资 格
认定

市卫生计生委

《卫生部 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关于印发〈台湾地
区医师获得大陆医师资
格认定管理办法〉的通
知》（卫医政发〔２００９〕３２
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４６
医疗机构制
备正电子类
放射性药品
审核

市卫生计生委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卫生部关于印发〈医疗
机构制备正电子类放射
性药品管理规定〉的通
知》（国食药监安〔２００６〕
４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４７
乙类大型医
用设备配置
许可证核发

市卫生计生委

《卫生部 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财政部关于
发布〈大型医用设备配
置与使用管理办法〉的
通知》（卫规财发〔２００４〕
４７４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４８
机动车安全
技术检验人
员证书核发

市质监局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
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令第１２１号）

取消

４９

机动车安全
技术检验机
构检验资格
许可审查员
证书核发

市质监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关于印发〈机动车安
全技术检验机构检验资
格许可办理程序〉等５个
规范性文件的通知》（质
检监〔２００９〕５２１号）

取消

５０
茧 丝 收 购、
加工质量条
件审核

市质监局
《茧丝质量监督管理办
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令第４３号）

取消

５１
实验室和检
查机构资质
认定评审员
证书核发

市质监局

《实验室和检查机构资
质认定管理办法》（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令第８６号）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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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５２

机 关、事 业
单位工作人
员提高退休
费计发比例
审批

市人力社保局

《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
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
（国发〔１９７８〕１０４号）
《国务院关于高级专家
离休退休若干问题的暂
行规 定》（国 发〔１９８３〕
１４１号）

取消

５３
城市建设档
案馆接收规
定范围以外
档案的批准

市档案局
《城市建设档案归属与
流向暂行办法》（档发字
〔１９９７〕２０号）

取消

５４
外商投资产
品出口企业
和先进技术
企业确认

市商务委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关于修改、印发〈关于确
认和考核外商投资的产
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
企业的实施办法〉的通
知》（外经贸资发〔１９９６〕
８２２号）

取消

５５ 棉花加工企
业资格认定

市商务委

《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４７０号）
《棉花加工资格认定和
市场管理暂行办法》（国
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令第４９号）

取消

５６ 加工贸易合
同审批

市商务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法》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
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进
一步完善加工贸易银行
保证金台帐制度意见的
通知》（国办发〔１９９９〕３５
号）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关于印发〈加工贸易审
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外经贸管发〔１９９９〕
３１４号）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关于印发〈加工贸易保
税进口料件内销审批管
理暂 行 办 法〉的 通 知》
（外经贸管发〔１９９９〕３１５
号）

取消

保留子项
“加 工 贸
易企业经
营状况和
生产能力
证明”，取
消 子 项
“加 工 贸
易业务批
准 证”和
“加 工 贸
易保税进
口料件内
销 批 准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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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医疗器械生
产质量管理
规范考核

市食品药品监
管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关于印发医疗器械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试
行）的通知》（国食药监
械〔２００９〕８３４号）

取消

５８

已审批的入
境 演 出（外
国及香港特
别 行 政 区、
澳门特别行
政 区、台 湾
地区的文艺
表 演 团 体、
个人参加的
营 业 性 演
出）增 加 演
出地备案

市文化局

《文化部关于做好取消
和下放营业性演出审批
项目工作的通知》（文市
发〔２０１３〕２７号）

取消

５９ 组织义诊活
动备案

市卫生计生委

《卫生部下发关于组织
义诊活动实行备案管理
的通知》（卫医发〔２００１〕
３６５号）

取消

６０
艾 滋 病 确
证、筛 查 实
验室验收

市卫生计生委

《卫生部关于印发〈全国
艾滋病检测工作管理办
法〉的通知》（卫疾控发
〔２００６〕２１８号）

取消

６１
医用特殊物
品办理准出
入 境 证 明
（权限内）

市卫生计生委

《卫生部 国家质检总局
关于加强医用特殊物品
出入境卫生检疫管理的
通知》（卫科教发〔２００３〕
２３０号）

取消

６２
采用公开招
标以外的政
府采购方式
的批准

市财政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

调整为政
府内部审
批事项

６３
行政事业性
收 费 项 目
审批

市财政局

《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
外资金管理的决定》（国
发〔１９９６〕２９号）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
委关于发布〈行政事业
性收费项目审批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财综
〔２００４〕１００号）
《北京市行政性事业性
收费管理条例》

调整为政
府内部审
批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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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举办本市体
育竞赛审批

市体育局
《全国体育竞赛管理办
法（试行）》（国家体育总
局令第３号）

调整为政
府内部审
批事项

６５
职称评审委
员 会 设 立
批准

市人力社保局
《国务院关于实行专业
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规
定》（国发〔１９８６〕２７号）

调整为政
府内部审
批事项

６６
事业单位高
级专家延长
退 休 年 龄
审批

市人力社保局

《国务院关于高级专家
离休退休若干问题的暂
行规 定》（国 发〔１９８３〕
１４１号）

调整为政
府内部审
批事项

６７
重大建设项
目 档 案 的
验收

市档案局

《国家档案局 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
〈重大建设项目档案验
收办法〉的通知》（档发
〔２００６〕２号）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档案法〉办法》

调整为政
府内部审
批事项

６８
专门档案馆
的 设 立、变
更和撤销的
审核

市档案局

《全国档案馆设置原则
和布 局 方 案》（国 档 发
〔１９９２〕３号）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档案法〉办法》

调整为政
府内部审
批事项

６９

接 收 军 队、
武警部队复
员 干 部，军
队、武 警 部
队 转 业 士
官，外 地 入
伍退伍义务
兵（含 按 义
务兵对待的
一 期、二 期
复员士官）

市民政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役
军官法》
《退 役 士 兵 安 置 条 例》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
会令第６０８号）
《北京市实施〈退伍义务
兵安置条例〉的若干规
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
第４号）

调整为政
府内部审
批事项

７０
军队无军籍
退休退职职
工进京安置

市民政局

《民政部 财政部 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 总后勤部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和
改进军队无军籍退休退
职职工移交安置工作的
意 见〉的 通 知》（民 发
〔２００５〕１３５号）
《民政部优抚安置局 财
政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
和社 会 保 障 部 办 公 厅
总后 勤 部 司 令 部 印 发
〈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
职工移交政府安置交接
工 作 办 法〉》（司 人
〔２０１０〕４８号）

调整为政
府内部审
批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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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军队离休退
休 干 部、退
休士官进京
安置审定

市民政局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
院办公厅 中央军委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军
队离休退休干部移交政
府安 置 管 理 工 作 的 意
见》（中 办 发〔２００４〕２
号）
《民政部 总政治部印发
〈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移
交政府安置交接工作办
法〉》（政 联 〔２００６〕１１
号）

调整为政
府内部审
批事项

７２
对外经济合
作提供国家
秘 密 资 料
审批

市保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
国家秘密法》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 国 保 守 国 家 保 密
法〉若干规定》

调整为政
府内部审
批事项

７３
携运国家秘
密载体出境
的单位和人
员核准

市保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
国家秘密法》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 国 保 守 国 家 保 密
法〉若干规定》

调整为政
府内部审
批事项

７４
政府出资的
投 资 项 目
审批

市发展改革委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
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
项目 的 通 知》（国 办 发
〔２００４〕６２号）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
改 革 的 决 定》（国 发
〔２００４〕２０号）

调整为政
府内部审
批事项

７５
行政事业性
收 费 标 准
审批

市发展改革委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
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
项目 的 通 知》（国 办 发
〔２００４〕６２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
外资金管理的决定》（国
发〔１９９６〕２９号）

调整为政
府内部审
批事项

７６
秘密级国家
秘密技术出
口保密审批

市科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
法》
《科 学 技 术 保 密 规 定》
（科学技术部、国家保密
局令第１６号）

调整为政
府内部审
批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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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 科 技 保 密
审查

市科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
法》
《科 学 技 术 保 密 规 定》
（科学技术部、国家保密
局令第１６号）

调整为政
府内部审
批事项

７８

境外注册的
中资控股企
业依据实际
管理机构标
准判定为中
国居民企业
审批

市地税局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
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
决定》（国 发〔２０１３〕４４
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项目名称
修 改 为
“境 外 注
册的中资
控股企业
依据实际
管理机构
标准判定
为中国居
民企业认
定”

７９
城镇土地使
用税困难减
免审批

市地税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
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第４８３号）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
暂行条例〉办法》（北京
市 人 民 政 府 令 第１８８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
放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
减免税审批权限有关事
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２０１４年第１号）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
于进一步下放城镇土地
使用税、房产税困难减
免税审批权限有关事项
的公告》（北京市地方税
务局 公 告２０１５年 第６
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项目名称
修 改 为
“城 镇 土
地使用税
困难减免
批准”

８０ 房产税困难
减免审批

市地税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
税 暂 行 条 例》（国 发
〔１９８６〕９０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
进一步落实〈中华人民
共和 国 房 产 税 暂 行 条
例〉有 关 规 定 的 通 知》
（京政发〔２０１６〕２４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项目名称
修 改 为
“房 产 税
困难减免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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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８１ 车辆进京通
行证核发

市公安局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
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
项目 的 通 知》（国 办 发
〔２００４〕６２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８２
外国人签证
签发、延期、
换发、补发

市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
入境管理法》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
工作规范》（公境〔２０１３〕
２０００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６３７号）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８３
外国人停留
证 件 签 发、
换发、补发

市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
入境管理法》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
工作规范》（公境〔２０１３〕
２０００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６３７号）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８４
外国人居留
许 可 签 发、
延期、换发、
补发

市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
入境管理法》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
工作规范》（公境〔２０１３〕
２０００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６３７号）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８５
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入境
通行证签发

市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
护照和出入境通行证签
发管理办法》（公安部令
第９６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
境通行证签发管理工作
规范》（公 境 出〔２００７〕
２２２３号）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８６ 宗教团体负
责人审批

市民委
《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
政许 可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２０１５〕２７号）

调整为政
府内部审
批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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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８７

宗 教 团 体、
宗教活动场
所 接 受 国
（境）外捐款
审批

市民委
《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
政许 可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２０１５〕２７号）

调整为政
府内部审
批事项

８８
出版、印刷、
出 口、发 行
《圣经》审批

市民委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
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
项目 的 通 知》（国 办 发
〔２００４〕６２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项目名称
修 改 为
“印刷、出
口、发 行
《圣经》审
批”

８９
宗教团体筹
备、成立、变
更、注 销 前
审批

市民委

《宗教事务条例》（国务
院令第４２６号）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例》（国 务 院 令 第２５０
号）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项目名称
修 改 为
“地 方 性
宗教团体
成 立、变
更、注 销
前审批”

９０
司法鉴定机
构在外省市
设立分支机
构审核

市司法局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
理办 法》（司 法 部 令 第
９５号）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项目名称
修 改 为
“司 法 鉴
定机构及
其分支机
构 设 立、
变 更、注
销登记”

９１
外国律师事
务所驻华代
表机构休业
核准

市司法局

《司法部关于执行〈外国
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
构管 理 条 例〉的 规 定》
（司法部令第７３号）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项目名称
修 改 为
“对 司 法
部关于外
国律师事
务所驻华
代表机构
设 立、变
更、注 销
许可的初
审”

９２
公共绿地绿
化工程设计
方案审查

市园林绿化局
《城市绿化条例》（国务
院令第１００号）
《北京市绿化条例》

调整为政
府内部审
批事项

９３
《森 林 植 物
检 疫 员 证》
核发

市园林绿化局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
则（林业部分）》（国家林
业局令第２６号）

调整为政
府内部审
批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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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９４
补充植物检
疫对象确定
或调整

市园林绿化局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
则（林业部分）》（国家林
业局令第２６号）

调整为政
府内部审
批事项

９５
跨区县国有
林单位林权
登记

市园林绿化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
《北京市森林资源保护
管理条例》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并 入 “不
动产统一
登 记 ”
事项

９６
营造林工程
监理员职业
资格审核

市园林绿化局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
公厅关于印发第八批林
木种苗工等６５个国家
职业标准的通知》（劳社
厅发〔２００４〕１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
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
决 定》（国 发〔２０１４〕５
号）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９７ 融资性担保
机构审批

市金融局

《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
暂行办法》（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
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令２０１０年第３号）
《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
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
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的决定》（国务院
令第５４８号）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项目名称
修 改 为
“融 资 性
担保机构
的设立与
变 更 审
批”

９８ 交 易 场 所
审批

市金融局

《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
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
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
〔２０１１〕３８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
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
实 施 意 见》（国 办 发
〔２０１２〕３７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北京市交易场所管
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京政发〔２０１２〕３６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项目名称
修 改 为
“交 易 场
所设立与
变 更 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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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９９ 小额贷款公
司审批

市金融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的指 导 意 见》（银 监 发
〔２００８〕２３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发市金融办等部门关
于北京市小额贷款公司
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
（京政办发〔２００９〕２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项目名称
修 改 为
“小 额 贷
款公司设
立与变更
试点的认
定”

１００
保障性住房
申 请 资 格
审核

市住房城乡建
设委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
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１〕４５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北京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
京市人民政府住房制度
改革办公室）主要职责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
定的 通 知》（京 政 办 发
〔２００９〕５６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１０１ 房产测绘成
果审核

市住房城乡建
设委

《房 产 测 绘 管 理 办 法》
（建设部、国家测绘局令
第８３号）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建设部令第８８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１０２ 出售公有住
房审批

市住房城乡建
设委

《建设部关于进一步推
进现有公有住房改革的
通知》（建 住 房〔１９９９〕
２０９号）

调整为政
府内部审
批事项

１０３
使用国有住
房出售收入
审批

市住房城乡建
设委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
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
组关于加强国有住房出
售收入管理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１９９６〕３４号）

调整为政
府内部审
批事项

１０４
国有企业住
房分配货币
化方案备案

市住房城乡建
设委

《建设部 财政部 国家经
贸委 全国总工会关于
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住
房制度改革加快解决职
工住房问题的通知》（建
房改〔２０００〕１０５号）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
中央企业严格执行国家
住房制度改革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资厅发
分配〔２００６〕３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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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１０５
招标人自行
招 标 条 件
备案

市住房城乡建
设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１０６ 招 标 文 件
备案

市住房城乡建
设委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
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８９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１０７
招投标情况
书 面 报 告
备案

市住房城乡建
设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１０８ 房屋登记
市住房城乡建
设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
房地产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并 入 “不
动产统一
登 记 ”
事项

１０９
从事互联网
中医医疗保
健信息服务
审核

市中医局
《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
服务管理办法》（卫生部
令第６６号）

取消

１１０ 无公害农产
品产地认定

市农业局

《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
法》（农业部、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１２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１１１ 股 权 出 质
登记

市工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
权出质登记办法》（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３２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１１２ 电动自行车
登记

市工商局

《公安部 工业和信息化
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关于加强电
动自行车管理的通知》
（公通字〔２０１１〕１０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做好电动自行车
依法登记工作的通知》
（京 政 办 函〔２００５〕４９
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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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 交通影响评
价审查

市交通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令第４０５号）
《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
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
见》（国发〔２０１２〕６４号）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 国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办法》
《北京市道路运输条例》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项目名称
修 改 为
“建 设 项
目交通影
响评价审
查”

１１４
开采矿产资
源划定矿区
范围批准

市规划和国土
资 源 管 理 委
员会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
理办 法》（国 务 院 令 第
２４１号）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１１５ 矿产资源储
量评审备案

市规划和国土
资 源 管 理 委
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
资源法》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监督
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
〔２００３〕１３６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１１６
建设项目压
覆重要矿产
资源审批

市规划和国土
资 源 管 理 委
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
资源法》
《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
步做好建设项目压覆重
要矿产资源审批管理工
作的 通 知》（国 土 资 发
〔２０１０〕１３７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１１７ 土地抵押权
登记

市规划和国土
资 源 管 理 委
员会

《土地登记办法》（国土
资源部令第４０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并 入 “不
动产统一
登 记 ”
事项

１１８ 土地地役权
登记

市规划和国土
资 源 管 理 委
员会

《土地登记办法》（国土
资源部令第４０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并 入 “不
动产统一
登 记 ”
事项

１１９ 土 地 异 议
登记

市规划和国土
资 源 管 理 委
员会

《土地登记办法》（国土
资源部令第４０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并 入 “不
动产统一
登 记 ”
事项

１２０ 土 地 预 告
登记

市规划和国土
资 源 管 理 委
员会

《土地登记办法》（国土
资源部令第４０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并 入 “不
动产统一
登 记 ”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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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在京中央单
位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
登记

市规划和国土
资 源 管 理 委
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
院令第２５６号）
《土地登记办法》（国土
资源部令第４０号）
《在京中央国家机关用
地土地登记办法》（国土
资源部令第６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并 入 “不
动产统一
登 记 ”
事项

１２２

驻 京 军 队、
武 警、保 密
单位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
权登记

市规划和国土
资 源 管 理 委
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
院令第２５６号）
《土地登记办法》（国土
资源部令第４０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并 入 “不
动产统一
登 记 ”
事项

１２３
建设工程规
划 核 验（验
线）

市规划和国土
资 源 管 理 委
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
《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
《北京市建设工程规划
监督若干规定》（北京市
人民政府令第８６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１２４
建设工程规
划 核 验（验
收）

市规划和国土
资 源 管 理 委
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
《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
《北京市建设工程规划
监督若干规定》（北京市
人民政府令第８６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１２５ 勘察设计招
投标备案

市规划和国土
资 源 管 理 委
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
《北京市招标投标条例》
《北京市建设工程招标投
标监督管理规定》（北京
市人民政府令第１２２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１２６
利用属于国
家秘密的基
础测绘成果
审批

市规划和国土
资 源 管 理 委
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
成果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４６９号）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１２７
发行地图出
版 物 备 案
（权限内）

市规划和国土
资 源 管 理 委
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
编制出版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１８０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６６—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１２８
二级注册结
构工程师注
册审批

市规划和国土
资 源 管 理 委
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
理条 例》（国 务 院 令 第
２９３号）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１３７号）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１２９ 测绘作业证
审核、发放

市规划和国土
资 源 管 理 委
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
法》
《国家测绘局关于印发
〈测绘作业证管理规定〉
的 通 知》（国 测 法 字
〔２００４〕５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１３０

国内地方单
位订户订购
限定发行范
围的进口出
版物审核

市新闻出版广
电局

《订户订购进口出版物
管理办法》（新闻出版总
署令第５１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１３１
举办区域性
广播电视节
目 交 流、交
易活动审批

市新闻出版广
电局

《广 播 电 视 管 理 条 例》
（国务院令第２２８号）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１３２

广 播 电 台、
电视台开办
群众参与的
广播电视直
播节目审批

市新闻出版广
电局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
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
项目 的 通 知》（国 办 发
〔２００４〕６２号）
《群众参与的广播电视
直播 节 目 管 理 暂 行 办
法》（广 发 编 字〔１９９９〕
７４６号）

调整为政
府内部审
批事项

１３３

省 级 以 下
（含省级）部
门聘请外国
人参与广播
电视节目制
作审批

市新闻出版广
电局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
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
项目 的 通 知》（国 办 发
〔２００４〕６２号）
《外国人参加广播影视
节目 制 作 活 动 管 理 规
定》（广 发 外 字〔１９９９〕
２６９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７６—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１３４
地方对等交
流互办单一
国家电影展
映活动审批

市新闻出版广
电局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３４２号）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关于地方对等交流互
办单一国家电影展映活
动审批职能下放省级新
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的
实施细则的通知》（新广
电发〔２０１４〕６１号）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１３５
设立本市电
影院线公司
审批

市新闻出版广
电局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
局 文化部印发〈关于改
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
实施细则（试行）〉的通
知》（广 发 办 字〔２００１〕
１５１９号）
《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
入暂行规定》（国家广播
电影电视总局、商务部
令第４３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１３６
国产影片聘
用境外演职
人员审批

市新闻出版广
电局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
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
项目 的 通 知》（国 办 发
〔２００４〕６２号）
《聘用境外主创人员参
与摄制国产影片管理规
定》（广 发 影 字〔２００１〕
１４５１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１３７ 国产电影片
审查

市新闻出版广
电局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３４２号）
《电影剧本（梗概）备案、
电影片管理规定》（国家
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
５２号）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关于试行国产电影属
地审查的通知》（新广电
发〔２０１４〕２７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１３８
广播电视专
用频段频率
使用许可证
（乙类）核发

市新闻出版广
电局

《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
盖网管理办法》（国家广
播电 影 电 视 总 局 令 第
４５号）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１３９ 有线电视工
程验收

市新闻出版广
电局

《广 播 电 视 管 理 条 例》
（国务院令第２２８号）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８６—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１４０ 电 影 剧 本
（梗概）备案

市新闻出版广
电局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３４２号）
《电影剧本（梗概）备案、
电影片管理规定》（国家
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
５２号）
《广电总局关于改进和
完善电影剧本（梗概）备
案、电影片审查工作的
通知》（广 发〔２０１０〕１９
号）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１４１

北京地区广
播电视播音
员、主 持 人
资 格 认 定
（执业注册）

市新闻出版广
电局

《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
音员主持人资格管理暂
行规定》（国家广播电影
电视总局令第２６号）

调整为行
政 确 认
事项

１４２
注册安全工
程师执业资
格初审

市安全监管局
《注册安全工程师管理
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总局令第１１号）

取消

１４３
水利工程建
设监理单位
资质初审

市水务局

《水利部关于修改〈水利
工程建设监理单位资质
管理办法〉的决定》（水
利部令第４０号）

取消

１４４
石油成品油
批 发、仓 储
经 营 资 格
初审

市商务委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
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
第４１２号）
《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
（商 务 部 令２００６年 第
２３号）
《原 油 市 场 管 理 办 法》
（商 务 部 令２００６年 第
２４号）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１４５
拍卖企业经
营文物拍卖
初审

市文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１４６
药物临床试
验机构资格
认定初审

市卫生计生委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关于印发〈药物临
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办
法（试行）〉的通知》（国
食药监安〔２００４〕４４号）

调整为行
政 许 可
事项

—９６—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１４７
援外项目实
施企业资格
初审

市商务委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
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
第４１２号）
《对外援助成套项目施
工任务实施企业资格认
定办法（试行）》（商务部
令２００４年第９号）
《对外援助物资项目实
施企业资格管理办法》
（商务部令２０１１年第２
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１４８
两用物项和
技 术 出 口
初审

市商务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
贸易法》
《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
口许可证管理办法》（商
务部、海关总署令２００５
年第２９号）
《商务部关于两用物项
和技术进出口行政许可
制度改革的补充通知》
（商技发〔２００６〕４１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１４９
直销企业服
务网点确认
函初审

市商务委

《直销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４４３号）
《直销行业服务网点设
立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２００６年第２０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１５０
限制进出口
货物的配额
初审

市商务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
贸易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
进出口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３３２号）
《出口商品配额管理办
法》（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部令２００１年第１２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０７—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１５１
农产品进口
关 税 配 额
初审

市商务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
贸易法》
《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
授权机构》（商务部、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公 告
２００３年第５４号）
《２０１６年 羊 毛、毛 条 进
口关税配额管理实施细
则》（商 务 部 公 告２０１５
年第４５号）
《２０１５年食糖进口关税
配额申请和分配细则》
（商务部公告２０１４年第
６６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１５２

上报国家发
展改革委审
批的进口设
备免税确认
书初审

市发展改革委

《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
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
（国发〔１９９７〕３７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办理内资项目〈国家鼓
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
认书〉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 改 规 划〔２００３〕９００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办理外商投资项目〈国
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
目确认书〉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外资〔２００６〕
３１６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１５３

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文物保护工
程设计方案
初审

市文物局

《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
〈文物保护工程审批管
理暂 行 规 定〉的 通 知》
（文 物 保 发〔２００８〕１９
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１５４
迁移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
单位初审

市文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１５５
修复、复制、
拓印馆藏一
级文物初审

市文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实施条例》（国务
院令第３７７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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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６ 文物出入境
展览初审

市文物局

《国家文物局关于发布
〈文物出境展览管理规
定〉的通知》（文物办发
〔２００５〕１３号）
《国家文物局关于发布
〈文物入境展览管理暂
行规定〉的通知》（文物
博发〔２０１０〕２３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１５７

申 请 甲 级
《文 物 保 护
工程勘察设
计 资 质 证
书》初审

市文物局

《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
〈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
计 资 质 管 理 办 法（试
行）〉、〈文物保护工程施
工 资 质 管 理 办 法（试
行）〉、〈文物保护工程监
理 资 质 管 理 办 法（试
行）〉的通知》（文物保发
〔２０１４〕１３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１５８

申 请 一 级
《文 物 保 护
工程施工资
质 证 书 》
初审

市文物局

《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
〈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
计 资 质 管 理 办 法（试
行）〉、〈文物保护工程施
工 资 质 管 理 办 法（试
行）〉、〈文物保护工程监
理 资 质 管 理 办 法（试
行）〉的通知》（文物保发
〔２０１４〕１３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１５９

申 请 甲 级
《文 物 保 护
工程监理资
质 证 书 》
初审

市文物局

《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
〈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
计 资 质 管 理 办 法（试
行）〉、〈文物保护工程施
工 资 质 管 理 办 法（试
行）〉、〈文物保护工程监
理 资 质 管 理 办 法（试
行）〉的通知》（文物保发
〔２０１４〕１３号）

调 整 为
“其他”类
别行政职
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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